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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情况
加强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涉河建设项目）管理，关系到防洪安全、河势稳定、生态安全，是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加强河湖管理保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及本市高度重视河湖保护工作，要求严格管控河湖水域岸线，强化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管理，依法履行涉水相关行政审批。2025年水利部发布《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808-2025)，进一步明确了涉河建设项目防洪影响评价成果材料编制的相关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和本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对涉河许可规范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指导建设单位做好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申请材料编制工作，北京市水务局立足本市河湖管理实际，在总结以往经验、参考外省市好的做法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申请材料编制指南（2025版）》（以下简称《编制指南》）。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16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号发布，2018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2016年修订）
4.《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05年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23号公布）
5.《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808-2025)
6.《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京水务发〔2025〕171号）
三、主要内容
《编制指南》包括申请材料分类、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编制要点、防洪评价报告书编制要点、防洪评价报告表编制要点4个章节及附录。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是优化了申报材料形式。将“与有显著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达成的协议或该第三方的承诺函”纳入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申请书，“控制点位坐标”可以附件形式纳入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并精简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申请书及防洪评价报告分析部分内容，整体上精简了材料申报内容要素。
二是对防洪评价成果实行分类编报。根据建设项目跨河、穿河（穿堤）、临河（临堤）等涉河方式，综合考虑涉河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程度，将涉河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所需提交的防洪影响评价成果进行分类，分为防洪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报告表。其中，涉河建设项目对防洪产生影响，需采取工程措施消除或减轻洪水不利影响的，编制报告书；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及《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技术指引》规定的涉河建设项目，符合相应条件的，可简化防洪影响评价成果，编制报告表。
三是细化了编制要点建议。对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防洪评价报告书、防洪评价报告表的编制要点作出详细编制建议，进一步指导建设单位进行报告编制与事项申报。
四是列明了海委审批权限的河道清单。《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已列出市水务局审批权限的河道清单，本次附录部分列出海委审批权限的河道清单，方便申报主体对照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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